
國立中央大學九十六學年度學雜（分）費收費標準 

  
學院 工、資電學院            

（含資管系、工管所、藝術所） 
理、地科學院 管理學院          

（資管系、工管所除外） 
文、客家學院 
（藝術所除外） 

學費 
17,490 17,490 17,330 17,330 

雜費 
11,170 10,950 7,540 7,180 

總計 
28,660 28,440 24,870 24,510 

學  
士  
班 

學分費 
1,110 

1,110       
（除數學系 1,050） 

1,020 1,000 

學雜費基數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分費 

機械系、營管所、國際永續發展、     

資管所、工管所: 6,000         

土木系、環工所、電機系、資工系: 5,000 

通訊系: 5,500            

光電所         

5,000 

企管系、產經所、 人資所: 6,000 
EMBA、財金系: 10,000 

中文系、哲研所  

歷史所、客政所 

5,000 

學雜費基數 
13,310 12,850 11,250 11,100 研  

究  
所 學分費 

1,570 1,570 1,570 1,570 

學分費收費說明： 
一、本校各系所碩、博士班學生、在職專班學生、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學生、選讀學分生、修習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學生及修習九學分

（含）以內之學士班延修生，除教育部另有規定者外，均應繳交學分費。 
二、本校學生原則上依學生所屬系所、班別當年度之學分費標準繳交；惟修習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師資培育中心、暑期班課程時，

應依該課程所屬開課單位之當年度學分費標準繳交。 

三、外校學生至本校修課，應依該課程所屬開課單位之當年度學分費標準繳交，修習教學中心課程時比照文學院課程之收費標準。 
四、88 及 89 學年度入學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所修課程依其入學當年度招生簡章上各該專班規定標準收費。 


